驻马店市第十小学安全管理制度

一、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
1.学校成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分管副校长为副组长，全体行政人员为成员，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每月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值周行政每天都进行小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限期整改，责任到人。
[bookmark: _GoBack]2.学校安全领导小组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安全专题会议，学习和贯彻上级部门有关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文件精神。学校每月最后一次的行政例会要对上月安全排查需要整改的安全问题进行跟踪、落实。
3.对于突发重大安全事件，要及时召开学校安全领导小组的碰头会议，尽快拿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并向教育局和分管领导汇报。 
二、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程序
（一）及时处理和报告
1.全体教职员工均有责任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尽量避免发生伤害事故，减少突发疾病。
2.任何教工一旦发现或接报学生受伤较重时应立即报告班主任和值周行政，并护送学生到医院治疗，尽快与家长取得联系，磋商治疗方案。家长未到时，暂代学生缴纳相应费用。
3.班主任应及时通知学生家长，并及时到医院看望学生。值班行政面对紧急情况应果断指挥处理。
4.治疗的一切费用（包括挂号费）统一由班主任向家长发出通知收取，再交还这些费用给相应的教工。
（二）做好有关调查和记录
1.在学生可以书写的情况下，可由学生书写事发经过并签名。若学生无法书写的，则由班主任或其他老师在伤者口述情况下，笔录事发经过，并由伤者签名和班主任签名。
2.班主任应协助及时找到事发时的目击者，让其写下书面事发经过，并签名。
3.以上所有的书面记录和证明材料均由班主任收集、整理，然后交德育处存档。 
三、重大事故上报制度
1.全校师生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做到警钟长鸣，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2.凡是学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全校任何师生都有义务及时上报校长室，并有义务和权利及时遏制事态的发展。
3.当事故发生后，目击者必须在五分钟之内上报学校，学校必须及时准确上报上级有关部门。上报时必须上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因、经过、结果等）。
4.事故发生后目击者或者知情者若隐瞒、缓报或者说谎，学校上报上级部门追究其责任，对造成严重后果者，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5.事故发生时，如果发现假装看不见而逃避责任者，按事故大小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四、轻微事故校内上报制度
（一）及时处理和报告
1.全体教职员工均有责任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尽量避免发生伤害事故，减少突发疾病。
2.任何教工一旦发现或接报学生受伤较重时应立即将其送医院诊治，并报告班主任和值周行政。
3.情况紧急或严重者应由在场的教工通知值周行政，并护送学生到医院治疗，尽快与家长取得联系，磋商治疗方案。家长未到时，暂代学生缴纳相应费用。
4.班主任应及时通知学生家长，并及时到医院看望学生。值班行政面对紧急情况应果断指挥处理。
（二）做好有关调查和记录
1.班主任应做好受伤学生的诊治记录。
2.对伤势较重的同学，应做好详细调查记录。
3.在学生可以书写的情况下，可由学生书写事发经过并签名。若学生无法书写的，则由班主任或其他老师在伤者口述情况下，笔录事发经过，并由伤者签名和班主任签名。
4.班主任应协助及时找到事发时的目击者，让其写下书面事发经过，并签名。
5.以上所有的书面记录和证明材料均由班主任收集、整理，然后交学校综治办存档。 
五、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1.学校领导对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依照有关规定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本制度应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2.教师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以及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必须确保师生安全，严禁以任何形式、名义组织学生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害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违反此规定者，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3.学校安排专人对校园、校舍、设施的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实行月检查汇报制，因排查隐患不到位，超期保质期的器材未及时更换，将分别追究检查人或主管设施器材补给者的责任。
4.班主任要加强学生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自防自救等安全常识教育，因教育不力，方法不当发生的安全事故，则追究班主任责任。
5.门卫实行24小时安全值日制度，要严格外来人员车辆、流动人员的管理，严禁机动车辆、易燃、易爆、有毒的物质进入校园，凡因门卫玩忽职守，管理不力造成的安全事故，由门卫负责。
6.全校教师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因值日教师擅离职守，措施不力而造成的安全事故由值日教师负责。
